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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珠海美利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十二期） 

 

珠海美利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美利

信”或“辅导对象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。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民生证券”）

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珠海美

利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

展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民生证券本期辅导工作小组由高强、扶林、王磊、薛书平等

辅导人员组成，由高强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，辅导人员未发生

变化。 

以上辅导人员均为民生证券正式员工，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

格，具备有关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拥有一定的

股票上市辅导、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，符合中国证监

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具备从事辅

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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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辅导时间 

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3 月。 

2、辅导方式 

本辅导期内，民生证券按照辅导计划进行辅导，主要通过日

常交流、即时网络通信等多种方式就辅导工作中的各项问题与辅

导对象积极沟通，开展辅导工作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1、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的相关

规定，持续跟踪辅导对象、辅导对象关键少数人员的合法合规及

口碑声誉等重点内容。 

2、根据辅导对象的实际经营及管理情况，与相关人员进行

充分沟通。促进辅导对象理解发行上市相关的最新审核理念及要

求，合理评估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资本市场各板块定位的匹配情

况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无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1、板块定位 

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资本市场各板块的审核要求，辅导

小组与公司持续保持沟通，持续关注公司的业务发展状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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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

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，公司建立了相对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内

部控制制度，但较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相比尚有改善空间。本辅导

期，辅导小组结合近期的监管要求和审核理念，持续跟踪美利信

对相关制度及内控执行的修改、完善情况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公司目前主要存在上述两个问题。 

针对板块定位，辅导小组将密切跟踪公司 2025 年的生产经

营情况，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管理层对板块定位进行全面

评估。 

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的完善是持续渐进的过程。辅导小组将

督促公司尽快完成相关制度的修改、完善，督促公司切实执行并

密切跟踪后续整改情况，不断提升美利信的公司治理水平，完善

内控体系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民生证券下一阶段辅导人员由高强、扶林、王磊、薛书平等

辅导人员组成。 

下一阶段主要辅导工作安排如下： 

1、持续引导辅导对象学习上市公司治理、信息披露、规范

运作指引、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内容，督促辅导对象了解和熟悉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、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，尤其是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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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监管政策和规范运行要求。 

2、督促辅导对象继续规范和健全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相

关的制度并严格执行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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